見證
　　約一29-42（賽四十九1-7；詩四十丨-11；林前一1-9）

引言
　　奧古斯丁和曾到中國主持佈道會的著名佈道家牧師托理（Reuben A. Torrey）都是因為媽媽的見證而成為上帝重用的人。名佈道家慕勒（Georg Muller）本來是個小偷，但因為一位朋友邀請他到一個家庭的聚會，後來成為偉大的佈道家。有現代宣教之父和基督徒學生運動之父之稱的莫特（John R. Mott），又在一九四六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得救是因為他的老師的見證。我們每一個人能相信主，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我們身邊的人；他們可能為你禱告了很久，又或準備了很多，只要他們向你作見證，聖靈就開始在你生命工作，最後你信主，加入永生上帝的家中，作他的見證。究竟見證是怎樣一回事？今天讓我們藉約翰福音一章29-42節看看見證的本質、基礎和條件。

一•見證的本質
　　約翰福音並不像其他福音書那樣，以天上的聲音作為描述，耶穌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而是藉施洗約翰的見證，作為認識耶穌身分的途徑。約翰的見證包括了指出耶穌是誰，他先前如何看未認識的耶穌，後來又如何經歷上帝向他的啟示，他p述了一連串的行動，因此耶穌身分的顯明是藉他的見證、信心和委身來表明的。約翰福音記載，耶穌的
　　出現似乎沒有甚麼特別，也沒有神潰奇事相隨。但施洗約翰卻開始見證自己所見所聞，這裡最重要的是見證，世界如何能真正認識這位救主，也只能依賴人的見證》
　　約翰的見證只能以語言表達，把這位救贖主表明，但也只有這語言，而沒有其他特別的果效，例如：天開、天上的聲音等。沒有可以證明耶穌就是那位要來的基督或上帝的兒子；因為見證本身就是證據，再沒有其他的證據了，正如現代每一位證人面對是陪審團，他們只能決定證人的見證是否可靠、可信或不可信。
　　約翰的見證最終使他的門徒相信耶穌，並且成了耶穌第一批的跟隨者。從這一點看，我認為有兩個要點；首先，見證人一定要是可信的，其次是所見證的是可靠的。
　　首先，是見證人本身，現代的訴訟其中一個勝敗的關鍵是見證人是否可信；要使訴訟勝數在握，反方可能就要使見證人的誠信或所作的見證被證明不可信。所以使用見證人很多時都要有可靠的背景，個人有誠信才可以。套用在我們信仰生活中，那又是我們的生活見證了。約翰是一個可信的人，因為他的一生都是正直的，不貪圖富貴，生活十分簡樸，不怕權貴而按上帝的律法批評當權者和偽君子。各位，我相信我們都很希望作一個有效的見證人，那麼我們就要作一個有誠信的人，所謂誠信就是誠實可靠，換言之，我們一定不要口是心非，常常讓聖靈控制甚至治死我們的舌頭；因為教會最大的咒詛或祝福，就是我們是否能好好管理好我們的言語，教會最大的禍害也就是口舌的是非了。
　　第二，我們的見證是否有效是要着所論述的是甚麼。或許，我們先看看約翰論述些甚麼：他的指頭指向耶稣，以及與耶穌的關係。我們在信仰上能有效的見證也是這兩樣，耶穌怎樣改變我？我個人得救的見證是怎樣的？約翰的生命也是聯於所期待的基督的生命，其實他不用吃蝗蟲、野蜜，不過他的生命和生活因基督改變了。你的生活呢？在未信之前你是一個怎樣的罪人？耶穌在你生命中起了甚麼變化？信主之後你的生命又如何改變了呢？我希望今天你們聽完福音後，作一個有效的見證人，回家把這三個信仰前後的生命描述一次，作一個有準備的見證人，最能夠使你的朋友家人相信耶穌的就是你個人得救的見證，那是最有效的見證。
　　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是使萬民作祂的門徒，教導人成為門徒就是這生命的見證，一個人能否使人跟隨耶穌抑或跟隨他自己就要看他的見證是否指向耶穌，抑或指向自己。施洗約翰很明顯的，指向耶穌：「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得救的見證都是指向耶穌的，不是你有甚麼能力改變，而是耶穌如何改變了你。這就是見證的本質了。

二•見證的基礎
　　藉約翰的見證，他的門徒跟隨了耶穌，而耶穌卻問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你們要〔尋找〕甚麼？」很多時我們見證的果效在於我們到底要在耶穌那裡找到甚麼？我們返教會作甚麼？要得著甚麼？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正確，我們的見證同樣也不正確。你的答案是甚麼？是否因為沒有朋友，想認識多些朋友？是否想得到多些關心？又或對異性有興趣？甚或心靈有些寄託？這些當然都可以是理由，但這些理由並不能使你的見證有效。見證的重要基礎是甚麼？甚麼使你的見證有效？大家要看看門徒要些甚麼，那就知道基礎在那裡了。
　　門徒回問：「你住在那裡？」或許，我們盼望，門徒有一個更深入的答覆，例如：我們想尋找生命的真義！又或為何人生有這麼多苦難？但正在尋找的門徒只問「你住在那裡？」約翰的前門徒並不是要尋找抽象的答案，而是要尋找耶穌，並希望與主在一起，認識他，跟隨他。究竟我們跟隨主的人要尋找甚麼？名？利？人的擁護愛戴？抑或耶穌？這就決定我們生命是否有見證，也決定了我們的見證是否有效，見證的基礎就在於我們信耶穌有了甚麼。你為何要信！
　　見證第二個基礎在於耶穌的回答，耶穌回答：「你們來看丨」原文的字意是「來啊！看啊！」一方面是邀請門徒看看他們所問的住處，但另一面就等同符類福音所用的：「來跟隨我吧！」耶穌邀請人先來，後看，是門徒訓練的一個重要的步驟，不是看個明白了才來跟隨，而是先來跟隨，然後，可以看明白。著名的教父和神學家奧古斯丁說：「我們不是要明白才相信，而是信了才能明白。」當日，約翰的兩個門徒跟隨了耶穌•與耶穌同行。他們的行動使他們明白前師父約翰的見證，也使他們認識生命的主宰，.他們與祂同住，換言之，他們的生命從此與主耶穌連結在一起。

三•見證的條件
　　耶穌一句：「你們來看」，使施洗約翰兩個門徒跟隨了耶穌，與祂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安得烈，藉親身與耶穌深入的認識，就明白了，於是他作門徒向他的哥哥作見證。安得烈的轉變可以從他稱呼耶穌的改變看出他的經歷。在38節，他們稱耶穌為夫子或先生，但第二日安得烈則清楚見證給哥哥說：我已找到彌賽亞即基督，這就是與耶穌一起才能體會到的一個經歷。與耶穌同住，在耶穌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歷，這經歷足以使安得烈成為門徒，把人就是他的哥哥帶到耶穌面前。這樣的經歷是每一個時代信主的人的經歷，那怕你是多麼不配得到，只要你肯與耶穌同住，耶穌就住在你的裡面；這樣的經歷也就是見證的條件。
　　我們可能常自覺沒有能力見證、傳福音，但我們很多時知道怎樣得著能力，而沒有這樣做：那就是與耶穌在一起。沒有時間與他在一起，我們怎能有能力？沒有能力我們怎能傳揚福音？第39節指出「這一天便與他同住」，各位弟兄姊妹，你幾時與祂同住？你有否讓主耶穌在你裡面作你的主嗎？你有用心的讀祂的話語？向祂說話？與祂交往？我們今年推出不少「與祂同住」的活動，我希望我們開心的與祂同住，與祂同住就是與祂一起分享交往，使你從祂那裡得著能力，見證祂在你身上所作的。

[bookmark: _GoBack]結語
　　今天我們藉施洗約翰和他兩個門徒的見證，認識為耶穌作見證的本質、基礎和條件。我們立定志向好像奧古斯丁的媽媽、慕勒的朋友、莫特的老師，準備好自己得救的見證，為我們身邊每一個想向他傳福音的人禱告，並向他分享我們的見證。
